初定专业技术资格表

	工作单位
	

	姓    名
	

	申报专业

技术资格名称
	


	杭州市人事局制


填 表 说 明

（1） 本表供大、中专院校毕业生（含毕业研究生）初定专业技术资格使用。1—3页由本人填写、第4页由人事（干部）部门填写。填写内容应经人事（干部）部门审核认可。

（2） 本表内容请用A4纸打印，要求具体、真实。涉及签名、签署的意见及日期须用钢笔填写，字迹清楚。

（3） 如填写内容较多，可另加附页。

（4） “懂何种外语，达到何种程度”，应写明掌握外语的读、写、听、说及笔、口译能力。

（5） 各单位及区、县（市）人事局、单位主管部门按管理权限审核审批。
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相片

	出生年月
	
	身份证号
	
	

	政治面貌
	
	民    族
	
	

	工作单位
	
	

	单位类别
	
	单位性质
	

	参加工作时间
	
	行政职务
	

	所在部门及岗位
	
	专业工作年限
	

	在职状态
	
	从事专业
	

	学    历
	
	所学专业
	

	毕业学校
	

	毕业时间
	
	电子注册号
	

	学    位
	
	所学专业
	

	学位授予单位
	
	授予时间
	

	留学回国人员
	是□      否□
	联系电话
	

	申报专业技术资格所属系列
	

	申报专业技术资格名称
	

	有何特长
	

	懂何种外语达到何种程度
	

	参加学术团体及社会兼职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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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工        作       情        况

	起 止 时 间
	工 作 单 位
	主要岗位及工作内容

	
	
	

	主要

工作

成绩

及奖

惩情

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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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工        作       小        结

	   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– 3 –
	所
在
单
位
考
核
鉴
定
意
见
	公  章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审核意见
	公  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主管部门意见
	公  章

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审

批

部

门
意
见
	根据《浙江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浙人专〔2006〕351号）文件规定，经研究，同意           具有                资格，取得资格时间为     年   月   日。 
公  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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